
臺北市政府 99.09.23.  府訴字第 099700998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扶輪社

代　　表　　人　張○○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補徵 94年至 98年房屋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99年 5月 31日

北市稽法甲字第 09930916600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所有本市大安區復興南路○○段○○號○○樓房屋（下稱系爭

　　房屋），原經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依行為時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 款規定，核定准自民國　（下同）88年 8月起免徵房屋稅在

　　案。嗣該分處於辦理 98年房屋稅籍清查時，查得訴願人係以入會會員

　　為主要受益對象，依 90年 6月 20日修正後之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

　　第 5款規定（90年 7月 1日施行　），已不符合免徵房屋稅之要件，

　　應按其實際使用情形課徵房屋稅，乃以 98年 8月 27日北市稽大安乙字

　　第 09833648000 號函，核定系爭房屋應自　93年 7月起按非住家非營

　　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21條規定，補徵 93年 7月

　　至 98年 6 月之房屋稅計新臺幣（下同） 3萬 1,434元。

二、訴願人不服，第 1次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依訴願人

　　各年公益支出與非公益支出之比例核算 94年至 98年各年期房屋稅之免

　　稅面積分別為 12.2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0.4平方公尺、8.7平方

　　公尺及 12.7平方公尺；按非住家用非營業用稅率課徵之面積分別為 45

　　.9平方公尺、47.1平方公尺、47.7平方公尺、49.4平方公尺、45.4平

　　方公尺，並以 98年 11月 19日北市稽大安乙字第 09833835200號函更正 9

　　4年至 98年房屋稅為 2萬 5,458元（房屋稅核課期間為 93年 7月至 98年 6

　　月），並撤銷上開 98年 8月 27日北市稽大安乙字第 09833648000號函。

三、訴願人仍不服，第 2次申請復查。嗣因上開房屋稅稅額繳款書之納稅

　　義務人誤繕為訴願人更名前之名稱，該分處乃以 99年 3月 8日北市稽大

　　安乙字第 09933171600號函更正上開房屋稅稅額繳款書之納稅義務人

　　名義為訴願人，並撤銷上開 98年 11月 19日北市稽大安乙字第 09833835



　　200號函。訴願人猶不服，第 3次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 99年 5月 3

　　1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09930916600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上開決

　　定書於 99年 6月 2日送達。訴願人仍不服，於 99年 7月 1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7月 12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稅捐稽徵法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第 2項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

　　依左列規定：......二、依法......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

　　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五年。」「在前項核課期間

　　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

　　房屋稅條例第 5條規定：「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左列稅率課徵之：.

　　..... 二、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其為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

　　事務所及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

　　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

　　定：「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五、不以營

　　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但以同

　　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為受益對象者，除依工會法組成之工會經

　　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免徵外，不在此

　　限。」82年 7月 30日修正公布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私有房屋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五、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

　　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90年 6月 20日修正公布

　　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私有房屋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

　　稅......五、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

　　使用之房屋。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為受益對象者，不在

　　此限。」

　　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規定：「本市房屋稅依房屋現

　　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二、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用者，

　　百分之三。其為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幼稚園、托兒所

　　、兒童托育中心、補習班、人民團體及其他性質可認定為非供營業用

　　者，百分之二......。」

　　財政部 91年 3月 26日臺財稅字第 0910450828號函釋：「主旨：關於 ×

　　×　區漁會所有房屋是否應依修正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

　　定，自 90年 7月 1日起課徵房屋稅乙案。說明：二、90年 6月 20日公



　　布修正之房屋稅條例經行政院核定自 90年 7月 1日施行，其中第 15條

　　第 1項第 5款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

　　供辦公使用之房屋，免徵房屋稅。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

　　為受益對象者，不在此限。上揭規範係為確保對促進公眾利益之公益

　　社團，始予免稅，以維護租稅公平。如以屬性相同之行業、職業、產

　　業或特定人員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或社團，不論該事業之屬性及規

　　模為何，均非以不特定之公眾為受益對象，尚不宜免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核准自 88年 8月起免徵房屋稅之授益性行

　　　政處分，並未因房屋稅條例　90年 6月 20日之修法而當然失效。按

　　　「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

　　　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四、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

　　　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

　　　。」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第 4款定有明文。又行政法院　63年度判

　　　字第 558號判例即明確指出，行政處分本身原為公的權力，除其處

　　　分當時有重大明顯之瑕疵絕對認為無效，或因發生行政爭訟，經有

　　　權機關將其撤銷外，具有強制他人不得否認之確定力，故有效成立

　　　之行政處分，對於人民與國家雙方均有拘束力，縱嗣後法令有所變

　　　更，如無明文規定廢止或撤銷其原有法律上之效果，仍不得任意變

　　　更其已確定之效力。原處分機關以 88年免稅處分依據之法令變更為

　　　由，主張該免稅處分當然失效，無須另外廢止云云，實已牴觸上開

　　　規定及判例。

（二）原核准自 88年 8月起免徵房屋稅之行政處分，並無行政程序法所定

　　　撤銷或廢止之事由。原處分機關於 88年已認定訴願人為公益社團免

　　　徵房屋稅，迄今已 10餘年，竟於法令無修改、事實無變遷之情形下

　　　，復無任何證據即逕行撤銷原處分，實難謂與行政程序法第 8條規

　　　定無違。縱認依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規定得於事後廢止，亦應僅能

　　　向後生效，不得溯及既往課徵房屋稅，原處分機關竟復行課徵 94年

　　　至 98年之房屋稅，即於法未合。

（三）原處分機關主張稅捐稽徵法為行政程序法之特別法，稅捐稽徵法規

　　　定自有優先適用餘地，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及同

　　　條第 2項規定，補徵 5年房屋稅並無違誤。惟查，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規定乃係 65年制定，行政程序法則為 88年制定之規範，依後法優



　　　於前法原則，稅捐稽徵法第　21條並非當然優先於行政程序法之規

　　　定。再者，參酌行政程序法第 1條立法目的，足見行政程序法原則

　　　上乃係適用於一切行政行為，並為對人民之最低保障，原處分機關

　　　拒絕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見解如予維持，恐釀成法治災難。

（四）系爭房屋係訴願人自有供辦公室使用之房屋，且訴願人為經政府核

　　　准之公益社團，依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應免徵房

　　　屋稅，復依據訴願人章程及訴願人每年舉辦之各類型公益活動，在

　　　在顯示訴願人係以服務公益為主要目的，並非以屬性相同之特定人

　　　員為主要受益對象之社團，原處分機關雖肯認訴願人為公益社團，

　　　卻於房屋稅條例規定外，另行創設比例課徵之租稅方式，實有違租

　　　稅法定主義。經查，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係規定免徵房屋稅之

　　　要件，第 2項則係規定房屋稅減半徵收之情形。除前開二種情形之

　　　外，房屋稅條例並無授權稅捐稽徵機關裁量部分減免之授權規定。

　　　基於租稅法定原則，稅捐稽徵機關自不得於房屋稅條例之現行規定

　　　範圍外，自行創設比例部分免徵之法律效果。

（五）依財政部 66年 8月 15日臺財稅字第 35449號及 87年 6月 8日臺財稅

　　　字第 871947996號函釋意旨，是否免徵房屋稅應以其是否「不以營

　　　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作為

　　　判斷標準。在稅捐稽徵實務上，係以該房屋之用途是否與辦公有關

　　　予以認定，而不會再論究該公益社團是否有部分支出適用於所謂「

　　　非公益事項」。蓋任何公益社團必有處理公益事務所附隨應支出之

　　　行政費用，如幹事之薪資、開會之餐飲費等。此等費用雖非直接使

　　　用於公益活動，但亦屬從事公益所必然需要支出之費用。至於所謂

　　　社員聯誼所支出之費用，亦是凝聚社員向心力及吸收新進社員所必

　　　須之活動，如此才能使社團用於公益活動之捐款能夠源源不絕，自

　　　難認與公益目的無關。原處分機關逕以訴願人過去 5年間，有部分

　　　為「公益支出」，部分為「非公益支出」核定系爭房屋部分面積應

　　　課徵房屋稅，除欠缺法令依據外，更有違前揭財政部之解釋。

三、查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原經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依行為時即 82

　　年 7月 30日修正之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核定准自 88年 8

　　月起免徵房屋稅在案。嗣該分處於辦理 98年房屋稅籍清查時，查得訴

　　願人係以入會會員為主要受益對象，依 90年 6月 20日修正後之房屋稅

　　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90年 7月 1日施行），已不符合免徵



　　房屋稅之要件，遂核定系爭房屋應自　93年 7月起按非住家非營業用

　　稅率課徵房屋稅，並補徵 94年至 98年房屋稅。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

　　，經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改依更正案辦理，並審認依訴願人 94年

　　至 98年各年公益支出與非公益支出之比例核算 94年至 98年各年期房屋

　　稅之免稅面積分別為　12.2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0.4平方公尺、

　　 8.7平方公尺及 12.7平方公尺；按非住家用非營業用稅率課徵之面積

　　分別為 45.9平方公尺、47.1平方公尺、47.7平方公尺、49.4平方公尺

　　、45.4平方公尺，及更正 94年至 98年房屋稅為 2萬 5,458元，有臺北

　　市房屋稅主檔查詢、房屋稅 98年 11月大批補徵核定單及訴願人之組織

　　章程等影本附卷可稽。嗣訴願人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　99年 5

　　月 31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09930916600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該

　　復查決定認為，觀諸訴願人 94年至 98年之年度收入支出表，顯見訴願

　　人仍以入會會員聯誼活動為重，依　90年 6月 20日修正之房屋稅條例

　　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但書規定及其修法理由、財政部函釋意旨，本案

　　系爭房屋尚不宜全部面積免徵房屋稅，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依訴

　　願人公益支出及非公益支出之比例核算系爭房屋免徵房屋稅之面積並

　　補徵系爭房屋部分面積之 94年至 98年房屋稅，容有未洽，惟依行政救

　　濟不得為更不利決定之法理，仍維持原核定。則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

　　人係以入會會員為主要受益對象，依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

　　但書規定，並無免徵房屋稅規定之適用，自屬有據。然查其依訴願人

　　公益支出及非公益支出之比例核算系爭房屋免徵房屋稅面積並更正補

　　徵系爭房屋 94年至 98年房屋稅之處分，雖有違誤，惟依訴願法第　81

　　條第 1項但書規定：「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

　　益之變更或處分。」自不得更為不利益之變更，仍予維持。

四、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核准自 88年 8月起免徵房屋稅

　　之授益性行政處分，並未因房屋稅條例 90年 6月 20日之修法而當然失

　　效，有行政法院 63年度判字第 558號判例可稽；縱認依行政程序法第 1

　　23條規定，得於事後廢止，亦應僅能向後生效，不得溯及既往課徵房

　　屋稅；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規定應優先稅捐稽徵法第 21條規定予以適

　　用等節。按行政處分之失效，非僅限於經行政處分之撤銷、廢止，尚

　　可能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行政程序法第 110條第 3項所含法理參照）

　　。在具有繼續性效力之行政處分之情形，若該處分所依據之法律規定

　　，如事後變更，致該行政處分不符合變更後之法律規定時，該行政處



　　分亦會因此而失其效力，有最高行政法院 97年 3月 20日 97年度判字第 1

　　37號及 97年 7月 17日 97年度判字第 738號判決可資參照。經查，原處分

　　機關所屬大安分處以 88年 8月 27日北市稽大安乙字第 8803316700號函

　　，核准系爭房屋自 88年 8月起免徵房屋稅之行政處分，為形成性之授

　　益處分，訴願人因該處分之作成，而取得系爭房屋在往後年度免徵房

　　屋稅之稅捐優惠，且從此角度言之，該授益處分具有繼續性之效力；

　　依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此種具有繼續性效力之授益行政處分

　　，自其所依據之法律即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於 90年 6月 2

　　0日修正增訂但書規定，該但書規定於 90年 7月 1日施行後，致該免徵

　　房屋稅之處分，已不符合修正後之法律規定而失其效力，是自斯時起

　　，系爭房屋即應依法課徵房屋稅，則原處分機關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

　　率補徵訴願人系爭房屋 94年至 98年房屋稅，並無違誤，訴願主張，不

　　足採據。

五、又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係訴願人自有供辦公室使用之房屋，且訴願人

　　為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依據其章程及舉辦之活動，並非以屬性相

　　同之特定人員為主要受益對象之社團，依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

　　款本文規定，應免徵房屋稅，原處分機關另行創設比例課徵之租稅方

　　式，實有違租稅法定主義云云。經查，依現行之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

　　公使用之房屋得免徵房屋稅，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為受

　　益對象者，並非屬減免範圍。復依前揭財政部 91年 3月 26日臺財稅字

　　第 0910450828號函釋意旨，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係為確

　　保對促進公眾利益之公益社團，始予免稅，以維護租稅公平。如以屬

　　性相同之行業、職業、產業或特定人員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或社團

　　，不論該事業之屬性及規模為何，均非以不特定之公眾為受益對象，

　　尚不宜免稅。本件訴願人雖經本府社會局核准立案，非以營利為目的

　　之人民團體，惟依卷附訴願人之組織章程第 3章規定：「宗旨 扶輪之

　　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

　　勵並培養；（一）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二）在各種事業及

　　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業務之價值；及

　　每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三）每一社員

　　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四）透過結合

　　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業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



　　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第 5章規定：「社員資格　第一條、一般

　　資格：本社由品性端正，具有良好事業或專業信譽之人士組成。第二

　　條、種類：本扶輪社有現職社員、資深現職社員、退職社員、名譽社

　　員等四類社員。第三條、現職社員　凡具國際扶輪章程第五章第三條

　　資格之人士，得被選入本社為現職社員。具有現職社員資格，但其事

　　業或專業之職業分類與本社之現職社員相同者，得以據本條規定被選

　　為增額社員。 .. ....。第四條、增額現職社員種類　本社得選出三

　　類增額現職社員。本社得在每一類之下，以相同之職業分類，設置增

　　額現職社員一名。甲、第一類 -職業分類與推薦者相同。......乙、

　　第二類 -前扶輪社員。　......丙、第三類 -前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

　　。......第五條、資深現職社員　甲、一般資格。任何現職社員或退

　　職社員曾為一社或數社現職社員及退職社員之年資，合乎下列條件者

　　應自動成為資深現職社員：年資總計達 15年者；年滿 60歲且年資總計

　　達 10年者；年滿 65歲且年資總計達 5年者；為現任或前任國際扶輪職

　　員。乙、前社員。本社得選舉任何社之前社員，其終止社籍時已是資

　　深現職社員　（或具備資深現職社員　）資格者為本社之資深現職社

　　員。......。第六條、退職社員......甲、退職社員之資格。下列人

　　士有資格成為退職社員：（一　）退職社員 -退休。自積極之事業或

　　專業生活退休，但除此之外合乎國際扶輪章程第五章第三條規定之扶

　　輪社員資格之人士，包括曾持有合格之職務階層者，得被選為退職社

　　員。　（二）退職社員 -喪失職業分類。凡現職社員非因個人因素之

　　過失而喪失其職業分類者，得由本社理事會選為退職社員。　......

　　。第八條、名譽社員　甲、名譽社員之資格。凡對推行扶輪理想服務

　　有功之優秀人士，得被選舉為本社名譽社員。　......。第九條、宗

　　教、新聞媒體以及外交人員　每一宗教派門，每一報社或其他新聞媒

　　體以及任何政府的外交人員，均可各有代表一人加入為現職社員，同

　　列相同之職業分類，惟代表者均需具備章程文件所規定之資格條件。

　　第十條、公職人員　不論係由當選或委派而任公職之人員，凡任期有

　　限制者，不得以該職務為職業分類加入為現職社員。惟在學校、大學

　　或其他學術機構任職者，或被選或任命為司法官者不在此限。凡現職

　　社員當選或被委派出任有一定任期之公職者，得在其任期內繼續以現

　　有職業分類為現職社員。第十一條、國際扶輪雇員　本社對受雇於國

　　際扶輪之社員，得保留其社籍。」第 11章規定：「社會、國家及國際



　　事務　第一條、本社社員關懷社會、國家及國際的一般福利，故任何

　　有關此等福利之ㄧ切公共問題，均得於本社集會時提出，並以公正理

　　智之態度作集思廣益之研討，以期增進社員對各項問題之瞭解，俾作

　　個人參考。惟對於正在爭論中之公共問題，本社不應表示任何意見..

　　....。」是訴願人係以特定會員為主要受益對象，且其個人或團體會

　　員須具備特定之資格或條件，此與不特定人均得申請加入之情形，顯

　　有不同，依上開規定及財政部函釋意旨，即得認定訴願人係以屬性相

　　同之特定人員為主要受益對象之社團，自無前揭免徵房屋稅規定之適

　　用。至訴願人提具每年舉辦有各類型公益活動，以佐證其成立係以服

　　務公益為主要目的，然依其社團成立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社員以

　　服務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而其舉辦公益活動，係為幫助其會員參

　　與公益事務，達到訴願人成立宗旨目標之手段，是訴願人成立本質仍

　　係以社員為主要受益對象，至為顯然。再查，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

　　處以 88年 8月 27日北市稽大安乙字第 8803316700號函核准系爭房屋自

　　88年 8月起免徵房屋稅時，對於訴願人申請系爭房屋坐落土地免徵地

　　價稅部分，業已審認訴願人係以注重鼓勵及培養社員聯誼，並以入會

　　會員為特定對象，已依申請時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條第 1項第 5款規

　　定：「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

　　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

　　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事業

　　用地，全免。」否准其免徵地價稅之申請在案，則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項第 5款但書規定，於 90年 6月 20日修正，同年 7月 1日施行

　　，亦參照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增訂但書規定，

　　將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為受益對象者，排除於減免房屋稅範

　　圍，是系爭房屋並無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本文關於免徵房

　　屋稅規定之適用，訴願主張，尚難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

　　分處所為核定及原處分機關駁回其復查申請，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

　　旨，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林　勤　綱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施　文　真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23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